
汕尾市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程造

价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0〕38 号）和《广东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

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建市函〔2021〕502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深化工程造价改革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和推进建筑业健康发展的决策

部署，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正确处理政府

和市场的关系，通过试点项目，推行清单计量、市场询价、

自主报价、竞争定价的工程计价方式，强化建设单位造价管

控责任，加强施工合同履约管理，推行施工过程结算，完善

我市工程造价市场形成机制，为提高项目投资效益、保障工

程质量安全、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提供更有力的支撑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通过开展我市房屋建筑、市政公用工程项目工程造价改

革试点项目工作，确保到 2023 年底，基本完成工程造价改

革任务；到 2025 年底，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市场竞价机制。



三、实施步骤

我市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：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0 月）

1.开展专题调研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造价主管部门、造价咨询企业及相

关业主单位进行座谈，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，研究探讨我市

工程改革试点工作的目标内容。

2.确定试点项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优先选择辖区采用代建、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服

务等工程建设组织模式的项目，推荐不少于 1 个有条件开展

工程造价改革试点的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项目，并于 10

月 15 日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经筛选后将作为我市工

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（由市住建局建

筑市场管理科牵头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、市造价站负责）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）

按照试点工作方案，推进工程造价改革任务，对试点项

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，组织专家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存在问

题，开展现场观摩，学习借鉴其他改革试点省、市的先进工

作经验，及时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反馈存在问题和报送改革

实施情况。（由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管理科牵头、各县（市、

区）住建局、市造价站、业主单位、造价咨询单位负责）

（三）提升阶段（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）



全面开展试点项目的经验总结和成效评价，梳理试点中

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总结经验做法，进一步完善我市工程造

价改革思路和措施，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做法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汕尾市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

作领导小组：由市住建局吴声梯副局长担任组长，市住建局

建筑市场管理科科长缪世勇、市造价管理站站长陈实群任副

组长，成员由市发改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及各县（市、区）住

房城乡建设局抽调相关工作人员组成，全面指导推进我市工

程造价改革试点工作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与

发改、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切实推动改革试

点工作，及时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总结经验做法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指导。组建汕尾市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

作专家指导组，组织专家指导试点项目开展试点工作，研究

解决试点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工作要求，制定完善我市工程造价改革配套政策、措施，由

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管理科及时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反馈和

总结试点实施情况。

（三）积极宣传引导。争取省标准定额站的大力支持，

选派优秀省级行业专家为汕尾的建设、施工、咨询单位提供

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，凝聚行业共识。同时做好工程造价改



革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，为顺利推进改革试点工作营造良好

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造价管理站要落实专人负责（名单报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管

理科），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报

送试点工作情况，总结工作成效，分析存在问题，提出改进

思路。此后每半年定期报送试点工作进展情况；试点项目竣

工后一个月内，报送该项目试点的全面总结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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